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65號

聲  請  人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盛育

聲  請  人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滄圳

上  2   人

共同代理人  郭哲華律師

相  對  人  吳世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

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

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

定為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

　　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

為訴訟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

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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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文。而按

當事人於第三審法院委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其酬金應由

第三審法院酌定之（最高法院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參照）。是該第三審律師酬金須經該第三審法院核定其最高

額後，得向本院聲請確定該部分之訴訟費用。再按，數人負

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

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定有明文。是如判決未

有個別債權人應受償之金額，得依民法規定平均分受，至共

同債權人內部如何分配其債權，則源於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

之內部關係為何，容屬其內部計算、求償等關係。

二、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IP Cathay One, L.P.(英屬維京群

島商智龍基金公司，下簡稱智龍公司；該公司為未經我國認

許其成立之外國法人，並於訴訟進行中之西元2018年11月13

日完成解散登記)與相對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前經本

院99年度重訴字第106號第一審民事判決原告(即本件聲請人

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

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服

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

100年度重上字第64號第二審判決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

用由聲請人2人各負擔4分之1，餘由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

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對第二審判決不服乃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廢

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經臺南高分院101年度重上更㈠字

第15號判決原判決廢棄改判，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

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再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原

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又經臺南高分

院103年度重上更㈡字第3號民事判決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

同時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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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仍對前開判決不服另提起上訴，經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假處分部分

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又經臺南高分院106年度重上

更㈢字第9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

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則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

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

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

人智龍公司)負擔；兩造均就前開判決不服並各自提起上

訴，復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判決原判決關於

命上訴人(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

人智龍公司)請求部分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

南高分院，上訴人其他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

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

負擔；爾後又經臺南高分院107年度重上更四字第15號判決

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

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

請亦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

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9，餘由上訴人負擔，上訴駁

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

龍公司)負擔；相對人對前開判決仍不服乃再提起上訴，經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命上訴人

(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請求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

聲明，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後經

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

有理由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及追加上訴暨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被上訴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

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

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及發回前第

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

擔；聲請人2人與相對人均不服復再分別提起上訴，經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民事裁定上訴人之上訴均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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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而確定在案。

嗣聲請人2人聲請最高法院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經最高法

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民事裁定（就該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1187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

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113

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核定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之

第三審律師酬金共為新臺幣200,000元。上述事實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閱上開各案號民事卷宗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

第1270號裁定查核無誤。

　㈡又依聲請人2人提出之訴訟費用計算書並調閱上述卷宗審查

後，本件聲請人2人主張渠等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

請範疇)共預納訴訟費用9,755,520元（含裁判費用及第三審

律師酬金，細項詳附表）。則因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

司於前開歷審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價額係屬可分，就聲請人

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所各自預納之訴

訟費用，相對人所應給付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

本件聲請範疇)之訴訟費用，當應依其各自預納之比例分受

之，合先陳明。故依上述歷審民事裁判主文關於訴訟費用負

擔之諭知內容及本件聲請人2人聲請金額，爰確定相對人應

分別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詳如附表所示，並應依上揭規定，自

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爰裁定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項仁玉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審　級 項 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 裁判費  2,388,88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

費。

第二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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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第三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

費。

聲請人2人與第

三人智龍公司律

師酬金

　 200,000元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

裁定核定。

小計 9,755,520元 ①其中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
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
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
下述說明)

②其中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
（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
(詳下述說明)

③餘4,844,426元則由第三人智龍

　公司繳納(不在本件聲請範疇，

　特此提醒相對人注意)　

說明：
一、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起訴及上訴之訴

訟標的金額分別為73,590,000元、73,590,000元(第三人智龍公司則為147,2
16,300元)，聲請人2人於本件聲請並主張以其歷審各自訴訟標的金額佔該審
級訴訟標的總價額比例核算結果後，渠等各自預納之歷審裁判費計為2,388,
800元、2,388,800元【計算式：第一審2,388,880元×(73,590,000元/294,39
6,300元≒0.25)=597,220元+第二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
00元≒0.25)=895,830元+第三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
元≒0.25)=895,83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
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主張第三審律師酬金部分，渠等各自預納之
金額均為66,667元【計算式：200,000元×1/3≒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亦即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平均分受第三審律師酬金(民國114年11月3日
民事補正狀內容參照)。審酌聲請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另一原告)當初預繳
訴訟費用時之內部關係，並非確定訴訟費用額程序所得審究，聲請人前開請
求酬金金額既未逾原告3人平均分受之比例，要屬合理。

二、本件應由聲請人2人、第三人智龍公司與相對人比例負擔之歷審訴訟費用共

計9,755,520元，而依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諭知之訴訟

費用負擔比例計算結果：

　㈠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
88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㈡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
388,80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㈢第三人智龍公司應負擔金額為544,665元。【計算式：4,777,760元×上訴駁
回部分16,811,098元/147,216,300元≒11.4%)=544,665元】

　㈣相對人應負擔金額為8,666,191元。【計算式：①潤泰全球2,183,214元
〈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
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②潤泰創新2,183,214元〈2,388,
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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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③第三人智龍公司4,299,761元〈4,777,760
元×廢棄部分130,405,202元/147,216,300元≒88.6%)=4,233,097元+第三審
酬金66,666元=4,299,763元〉】

三、綜上：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

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

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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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65號
聲  請  人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盛育
聲  請  人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滄圳
上  2   人
共同代理人  郭哲華律師
相  對  人  吳世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
　　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為訴訟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文。而按當事人於第三審法院委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其酬金應由第三審法院酌定之（最高法院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該第三審律師酬金須經該第三審法院核定其最高額後，得向本院聲請確定該部分之訴訟費用。再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定有明文。是如判決未有個別債權人應受償之金額，得依民法規定平均分受，至共同債權人內部如何分配其債權，則源於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之內部關係為何，容屬其內部計算、求償等關係。
二、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IP Cathay One, L.P.(英屬維京群島商智龍基金公司，下簡稱智龍公司；該公司為未經我國認許其成立之外國法人，並於訴訟進行中之西元2018年11月13日完成解散登記)與相對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前經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106號第一審民事判決原告(即本件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4號第二審判決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聲請人2人各負擔4分之1，餘由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對第二審判決不服乃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經臺南高分院101年度重上更㈠字第15號判決原判決廢棄改判，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又經臺南高分院103年度重上更㈡字第3號民事判決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同時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仍對前開判決不服另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假處分部分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又經臺南高分院106年度重上更㈢字第9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則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兩造均就前開判決不服並各自提起上訴，復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判決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請求部分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上訴人其他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爾後又經臺南高分院107年度重上更四字第15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9，餘由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相對人對前開判決仍不服乃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命上訴人(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請求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明，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後經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及追加上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聲請人2人與相對人均不服復再分別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民事裁定上訴人之上訴均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而確定在案。嗣聲請人2人聲請最高法院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民事裁定（就該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核定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之第三審律師酬金共為新臺幣200,000元。上述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各案號民事卷宗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裁定查核無誤。
　㈡又依聲請人2人提出之訴訟費用計算書並調閱上述卷宗審查後，本件聲請人2人主張渠等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共預納訴訟費用9,755,520元（含裁判費用及第三審律師酬金，細項詳附表）。則因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於前開歷審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價額係屬可分，就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所各自預納之訴訟費用，相對人所應給付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之訴訟費用，當應依其各自預納之比例分受之，合先陳明。故依上述歷審民事裁判主文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內容及本件聲請人2人聲請金額，爰確定相對人應分別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詳如附表所示，並應依上揭規定，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項仁玉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審　級

		項 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

		裁判費

		 2,388,88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第二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第三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律師酬金

		　 200,000元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裁定核定。



		小計

		


		9,755,520元

		①其中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下述說明)
②其中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下述說明)
③餘4,844,426元則由第三人智龍
　公司繳納(不在本件聲請範疇，
　特此提醒相對人注意)　



		說明：
一、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起訴及上訴之訴訟標的金額分別為73,590,000元、73,590,000元(第三人智龍公司則為147,216,300元)，聲請人2人於本件聲請並主張以其歷審各自訴訟標的金額佔該審級訴訟標的總價額比例核算結果後，渠等各自預納之歷審裁判費計為2,388,800元、2,388,800元【計算式：第一審2,388,88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597,220元+第二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895,830元+第三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895,83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主張第三審律師酬金部分，渠等各自預納之金額均為66,667元【計算式：200,000元×1/3≒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平均分受第三審律師酬金(民國114年11月3日民事補正狀內容參照)。審酌聲請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另一原告)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之內部關係，並非確定訴訟費用額程序所得審究，聲請人前開請求酬金金額既未逾原告3人平均分受之比例，要屬合理。
二、本件應由聲請人2人、第三人智龍公司與相對人比例負擔之歷審訴訟費用共計9,755,520元，而依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諭知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計算結果：
　㈠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88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㈡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80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㈢第三人智龍公司應負擔金額為544,665元。【計算式：4,777,760元×上訴駁回部分16,811,098元/147,216,300元≒11.4%)=544,665元】
　㈣相對人應負擔金額為8,666,191元。【計算式：①潤泰全球2,183,214元〈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②潤泰創新2,183,214元〈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③第三人智龍公司4,299,761元〈4,777,760元×廢棄部分130,405,202元/147,216,300元≒88.6%)=4,233,097元+第三審酬金66,666元=4,299,763元〉】
三、綜上：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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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簡滄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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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代理人  郭哲華律師

相  對  人  吳世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

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

定為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

　　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

    為訴訟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

    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

    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文。而按

    當事人於第三審法院委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其酬金應由

    第三審法院酌定之（最高法院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參照）。是該第三審律師酬金須經該第三審法院核定其最高

    額後，得向本院聲請確定該部分之訴訟費用。再按，數人負

    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

    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定有明文。是如判決未

    有個別債權人應受償之金額，得依民法規定平均分受，至共

    同債權人內部如何分配其債權，則源於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

    之內部關係為何，容屬其內部計算、求償等關係。

二、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IP Cathay One, L.P.(英屬維京群島

    商智龍基金公司，下簡稱智龍公司；該公司為未經我國認許

    其成立之外國法人，並於訴訟進行中之西元2018年11月13日

    完成解散登記)與相對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前經本院9

    9年度重訴字第106號第一審民事判決原告(即本件聲請人2人

    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知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服提

    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0

    0年度重上字第64號第二審判決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

    由聲請人2人各負擔4分之1，餘由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聲

    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對第二審判決不服乃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廢棄，

    發回臺南高分院；嗣經臺南高分院101年度重上更㈠字第15號

    判決原判決廢棄改判，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

    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再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

    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又經臺南高分院103

    年度重上更㈡字第3號民事判決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同時諭

    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

    對人)負擔；相對人仍對前開判決不服另提起上訴，經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假處分部分外廢

    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又經臺南高分院106年度重上更㈢字

    第9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

    改判，其餘上訴則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

    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

    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

    公司)負擔；兩造均就前開判決不服並各自提起上訴，復經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判決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

    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

    司)請求部分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

    ，上訴人其他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

    部分，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爾

    後又經臺南高分院107年度重上更四字第15號判決上訴人部

    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駁回

    ，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

    ，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

    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9，餘由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

    負擔；相對人對前開判決仍不服乃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命上訴人(即相對人)

    給付及駁回上訴人請求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明，暨各

    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後經臺南高分院

    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廢棄

    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及追加上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並諭知廢棄

    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

    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

    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聲請

    人2人與相對人均不服復再分別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1359號民事裁定上訴人之上訴均駁回，並諭知第

    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而確定在案。嗣聲請人2人

    聲請最高法院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聲字第1270號民事裁定（就該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1

    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107年度台

    上字第197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

    359號）核定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之第三審律師酬金

    共為新臺幣200,000元。上述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

    各案號民事卷宗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裁定查

    核無誤。

　㈡又依聲請人2人提出之訴訟費用計算書並調閱上述卷宗審查後

    ，本件聲請人2人主張渠等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

    範疇)共預納訴訟費用9,755,520元（含裁判費用及第三審律

    師酬金，細項詳附表）。則因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

    於前開歷審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價額係屬可分，就聲請人2

    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所各自預納之訴訟

    費用，相對人所應給付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

    件聲請範疇)之訴訟費用，當應依其各自預納之比例分受之

    ，合先陳明。故依上述歷審民事裁判主文關於訴訟費用負擔

    之諭知內容及本件聲請人2人聲請金額，爰確定相對人應分

    別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詳如附表所示，並應依上揭規定，自裁

    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爰裁定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項仁玉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審　級 項 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 裁判費  2,388,88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第二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第三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律師酬金 　 200,000元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裁定核定。 小計  9,755,520元 ①其中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下述說明) ②其中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下述說明) ③餘4,844,426元則由第三人智龍 　公司繳納(不在本件聲請範疇， 　特此提醒相對人注意)　 說明： 一、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起訴及上訴之訴訟標的金額分別為73,590,000元、73,590,000元(第三人智龍公司則為147,216,300元)，聲請人2人於本件聲請並主張以其歷審各自訴訟標的金額佔該審級訴訟標的總價額比例核算結果後，渠等各自預納之歷審裁判費計為2,388,800元、2,388,800元【計算式：第一審2,388,88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597,220元+第二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895,830元+第三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895,83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主張第三審律師酬金部分，渠等各自預納之金額均為66,667元【計算式：200,000元×1/3≒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平均分受第三審律師酬金(民國114年11月3日民事補正狀內容參照)。審酌聲請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另一原告)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之內部關係，並非確定訴訟費用額程序所得審究，聲請人前開請求酬金金額既未逾原告3人平均分受之比例，要屬合理。 二、本件應由聲請人2人、第三人智龍公司與相對人比例負擔之歷審訴訟費用共計9,755,520元，而依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諭知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計算結果： 　㈠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88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㈡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80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㈢第三人智龍公司應負擔金額為544,665元。【計算式：4,777,760元×上訴駁回部分16,811,098元/147,216,300元≒11.4%)=544,665元】 　㈣相對人應負擔金額為8,666,191元。【計算式：①潤泰全球2,183,214元〈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②潤泰創新2,183,214元〈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③第三人智龍公司4,299,761元〈4,777,760元×廢棄部分130,405,202元/147,216,300元≒88.6%)=4,233,097元+第三審酬金66,666元=4,299,763元〉】 三、綜上：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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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
　　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為訴訟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文。而按當事人於第三審法院委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其酬金應由第三審法院酌定之（最高法院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該第三審律師酬金須經該第三審法院核定其最高額後，得向本院聲請確定該部分之訴訟費用。再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定有明文。是如判決未有個別債權人應受償之金額，得依民法規定平均分受，至共同債權人內部如何分配其債權，則源於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之內部關係為何，容屬其內部計算、求償等關係。
二、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IP Cathay One, L.P.(英屬維京群島商智龍基金公司，下簡稱智龍公司；該公司為未經我國認許其成立之外國法人，並於訴訟進行中之西元2018年11月13日完成解散登記)與相對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前經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106號第一審民事判決原告(即本件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4號第二審判決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聲請人2人各負擔4分之1，餘由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對第二審判決不服乃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經臺南高分院101年度重上更㈠字第15號判決原判決廢棄改判，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又經臺南高分院103年度重上更㈡字第3號民事判決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同時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仍對前開判決不服另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假處分部分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又經臺南高分院106年度重上更㈢字第9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則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兩造均就前開判決不服並各自提起上訴，復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判決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請求部分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上訴人其他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爾後又經臺南高分院107年度重上更四字第15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9，餘由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相對人對前開判決仍不服乃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命上訴人(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請求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明，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後經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及追加上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聲請人2人與相對人均不服復再分別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民事裁定上訴人之上訴均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而確定在案。嗣聲請人2人聲請最高法院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民事裁定（就該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核定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之第三審律師酬金共為新臺幣200,000元。上述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各案號民事卷宗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裁定查核無誤。
　㈡又依聲請人2人提出之訴訟費用計算書並調閱上述卷宗審查後，本件聲請人2人主張渠等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共預納訴訟費用9,755,520元（含裁判費用及第三審律師酬金，細項詳附表）。則因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於前開歷審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價額係屬可分，就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所各自預納之訴訟費用，相對人所應給付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之訴訟費用，當應依其各自預納之比例分受之，合先陳明。故依上述歷審民事裁判主文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內容及本件聲請人2人聲請金額，爰確定相對人應分別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詳如附表所示，並應依上揭規定，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項仁玉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審　級

		項 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

		裁判費

		 2,388,88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第二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第三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律師酬金

		　 200,000元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裁定核定。



		小計

		


		9,755,520元

		①其中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下述說明)
②其中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下述說明)
③餘4,844,426元則由第三人智龍
　公司繳納(不在本件聲請範疇，
　特此提醒相對人注意)　



		說明：
一、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起訴及上訴之訴訟標的金額分別為73,590,000元、73,590,000元(第三人智龍公司則為147,216,300元)，聲請人2人於本件聲請並主張以其歷審各自訴訟標的金額佔該審級訴訟標的總價額比例核算結果後，渠等各自預納之歷審裁判費計為2,388,800元、2,388,800元【計算式：第一審2,388,88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597,220元+第二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895,830元+第三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895,83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主張第三審律師酬金部分，渠等各自預納之金額均為66,667元【計算式：200,000元×1/3≒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平均分受第三審律師酬金(民國114年11月3日民事補正狀內容參照)。審酌聲請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另一原告)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之內部關係，並非確定訴訟費用額程序所得審究，聲請人前開請求酬金金額既未逾原告3人平均分受之比例，要屬合理。
二、本件應由聲請人2人、第三人智龍公司與相對人比例負擔之歷審訴訟費用共計9,755,520元，而依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諭知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計算結果：
　㈠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88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㈡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80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㈢第三人智龍公司應負擔金額為544,665元。【計算式：4,777,760元×上訴駁回部分16,811,098元/147,216,300元≒11.4%)=544,665元】
　㈣相對人應負擔金額為8,666,191元。【計算式：①潤泰全球2,183,214元〈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②潤泰創新2,183,214元〈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③第三人智龍公司4,299,761元〈4,777,760元×廢棄部分130,405,202元/147,216,300元≒88.6%)=4,233,097元+第三審酬金66,666元=4,299,763元〉】
三、綜上：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65號

聲  請  人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盛育

聲  請  人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滄圳

上  2   人

共同代理人  郭哲華律師

相  對  人  吳世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台幣貳佰壹拾捌萬參仟貳佰壹拾肆元，並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一項及其他

　　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為訴訟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有明文。而按當事人於第三審法院委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其酬金應由第三審法院酌定之（最高法院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該第三審律師酬金須經該第三審法院核定其最高額後，得向本院聲請確定該部分之訴訟費用。再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或有同一債權，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或分受之。其給付本不可分而變為可分者亦同，民法第271條定有明文。是如判決未有個別債權人應受償之金額，得依民法規定平均分受，至共同債權人內部如何分配其債權，則源於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之內部關係為何，容屬其內部計算、求償等關係。

二、經查：

　㈠本件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IP Cathay One, L.P.(英屬維京群島商智龍基金公司，下簡稱智龍公司；該公司為未經我國認許其成立之外國法人，並於訴訟進行中之西元2018年11月13日完成解散登記)與相對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前經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106號第一審民事判決原告(即本件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100年度重上字第64號第二審判決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聲請人2人各負擔4分之1，餘由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對第二審判決不服乃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經臺南高分院101年度重上更㈠字第15號判決原判決廢棄改判，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又經臺南高分院103年度重上更㈡字第3號民事判決將原判決廢棄並改判，同時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仍對前開判決不服另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民事判決原判決除假處分部分外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嗣又經臺南高分院106年度重上更㈢字第9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則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兩造均就前開判決不服並各自提起上訴，復經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判決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請求部分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上訴人其他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爾後又經臺南高分院107年度重上更四字第15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有理由部分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駁回，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10分之9，餘由上訴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相對人對前開判決仍不服乃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命上訴人(即相對人)給付及駁回上訴人請求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明，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南高分院；後經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上訴人部分上訴有理由廢棄原判決改判，其餘上訴及追加上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返還因假執行所為給付之聲請亦駁回，並諭知廢棄部分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相對人)負擔，上訴駁回部分，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負擔；聲請人2人與相對人均不服復再分別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民事裁定上訴人之上訴均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而確定在案。嗣聲請人2人聲請最高法院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民事裁定（就該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87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97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10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359號）核定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之第三審律師酬金共為新臺幣200,000元。上述事實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各案號民事卷宗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裁定查核無誤。

　㈡又依聲請人2人提出之訴訟費用計算書並調閱上述卷宗審查後，本件聲請人2人主張渠等與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共預納訴訟費用9,755,520元（含裁判費用及第三審律師酬金，細項詳附表）。則因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於前開歷審訴訟主張之訴訟標的價額係屬可分，就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所各自預納之訴訟費用，相對人所應給付聲請人2人及第三人智龍公司(不在本件聲請範疇)之訴訟費用，當應依其各自預納之比例分受之，合先陳明。故依上述歷審民事裁判主文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內容及本件聲請人2人聲請金額，爰確定相對人應分別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詳如附表所示，並應依上揭規定，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應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項仁玉

附表：（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審　級 項 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 裁判費  2,388,88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第二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第三審 裁判費  3,583,320元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共同繳費。  聲請人2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律師酬金 　 200,000元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270號裁定核定。 小計  9,755,520元 ①其中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下述說明) ②其中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繳納金額為2,455,547元（含經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詳下述說明) ③餘4,844,426元則由第三人智龍 　公司繳納(不在本件聲請範疇， 　特此提醒相對人注意)　 說明： 一、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起訴及上訴之訴訟標的金額分別為73,590,000元、73,590,000元(第三人智龍公司則為147,216,300元)，聲請人2人於本件聲請並主張以其歷審各自訴訟標的金額佔該審級訴訟標的總價額比例核算結果後，渠等各自預納之歷審裁判費計為2,388,800元、2,388,800元【計算式：第一審2,388,88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597,220元+第二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895,830元+第三審3,583,320元×(73,590,000元/294,396,300元≒0.25)=895,83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主張第三審律師酬金部分，渠等各自預納之金額均為66,667元【計算式：200,000元×1/3≒66,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亦即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平均分受第三審律師酬金(民國114年11月3日民事補正狀內容參照)。審酌聲請人與第三人智龍公司(另一原告)當初預繳訴訟費用時之內部關係，並非確定訴訟費用額程序所得審究，聲請人前開請求酬金金額既未逾原告3人平均分受之比例，要屬合理。 二、本件應由聲請人2人、第三人智龍公司與相對人比例負擔之歷審訴訟費用共計9,755,520元，而依臺南高分院111年度重上更五字第25號判決諭知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計算結果： 　㈠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88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㈡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應負擔金額為272,332元。【計算式：2,388,800元×上訴駁回部分8,403,476元/73,590,000元≒11.4%)=272,332元】 　㈢第三人智龍公司應負擔金額為544,665元。【計算式：4,777,760元×上訴駁回部分16,811,098元/147,216,300元≒11.4%)=544,665元】 　㈣相對人應負擔金額為8,666,191元。【計算式：①潤泰全球2,183,214元〈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②潤泰創新2,183,214元〈2,388,880元×廢棄部分65,186,524元/73,590,000元≒88.6%)=2,116,547元+第三審酬金66,667元=2,183,214元〉+③第三人智龍公司4,299,761元〈4,777,760元×廢棄部分130,405,202元/147,216,300元≒88.6%)=4,233,097元+第三審酬金66,666元=4,299,763元〉】 三、綜上： 　㈠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訴訟費用額為2,183,214元，並應加給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